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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水请〔2020〕14号
签发人：徐开田
梁河县水利局关于请求批复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（中央水利发展）资金实施方案的请示

梁河县人民政府：

根据《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2020年第一批次财政扶贫涉农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》（梁政复〔2020〕46号）、《梁河县财政局关于提前下达贫困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扶贫专项资金的通知》(梁财整合〔2020〕14号）通知要求，下达梁河县水利局统筹涉农资金998万元。项目下达后，梁河县水利局在扶贫项目库中挑选了需要实施的项目为：梁河县南底河芒林段治理工程451万元，梁河县南底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400万元，山洪灾害防治项目22万元，饮水安全工程维修48万元，节约用水资金为12万元，水库除险加固项目55万元，山洪灾害项目维修养护资金10万元。

项目下达后梁河县水利局组织技术人员编制实施方案，方案编制的情况是：

一、已得到上级批复的实施方案情况

1、梁河县南底河芒林段治理工程，项目已经过省级评审，州水利局批复。项目计划总投资1792.18万元，项目分二个标段实施，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451万元（含按相关规定提取1%项目管理费用4.51万元），项目建成后预计可治理南底河河堤1.2公里，保护农田2000亩。

2、梁河县南底河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，项目已经过州水利局评审并批复，项目计划总投资1376.53万元，项目分二个阶段实施，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400万元（含按相关规定提取1%项目管理费用4万元），主要建设内容为南底河流域绿化工程、堤顶道路0.9公里、公厕、谷坊等项目建成后对南底河水土保持治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。

3、山洪灾害防治项目由于省厅统一实施方案并统一批复。项目计划投资22.62万元，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22万元（含按相关规定提取1%项目管理费用0.22万元），0.62万元为地方政府自筹解决。项目实施后，可对梁河县山洪灾害防治设施进一步完善。

二、请求批复的实施方案

1、《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（中央水利发展）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实施方案》，项目计划投资60.04万元，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60万元，其中饮水安全工程维修48万元，节约用水资金为12万元（含按相关规定提取1%项目管理费用0.6万元），项目建成后可预计解决河西乡沟沙、下芒别等11个村社，10538人的饮水安全问题。

2、《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统筹涉农资金2020年小河头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实施方案》计划总投资57.75万元，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55万元（含按相关规定提取1%项目管理费用0.55万元），项目建成后可成功消除小河头水库安全隐患问题。 

3、《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统筹涉农资金2020年山洪灾害项目维修养护实施方案》计划总投资10万元，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统筹整合涉农资金10万元（含按相关规定提取1%项目管理费用0.1万元）项目建成后可对我县山洪灾害项目进行全面的维修，保证设备正常运行。

以上三个方案已经过水利局专家组评审，并修改完成，为加快项目的推进，现将以上三个项目实施方案上报县人民政府，请梁河县人民政府给予批准为盼。

附：1、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统筹涉农资金农村饮水安全巩 固提升工程实施方案

2、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统筹涉农资金小河头水库维修养护工程实施方案

        3、梁河县2020年第二批中央财政统筹涉农资金2020年山洪灾害项目维修养护实施方案
梁河县水利局

2020年4月8日
  梁河县水利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4月8日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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